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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南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辦 理 九 十 三 年 度 監 察 小 組 第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 
一 、 時 間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九 日 上 午 十 時 十 五 分  

二 、 地 點 ： 本 會 會 議 室  

三 、 主 持 人 ： 何 文 男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 ： 陳 仲 杰  

四 、 出 席 人 員 ： 如 簽 到 簿  

五 、 列 席 人 員 ： 如 簽 到 簿  

六 、 工 作 人 員 ： 如 簽 到 簿  

七 、 主 持 人 致 詞 ：  

( 一 ) 今 天 的 會 議 ， 在 各 位 委 員 桌 上 都 有 放 置 新 的 法 令 、 規 定 ， 因 法 令 有 部 分 修 正 ， 請 各 委 員 能 帶 回 家

閱 讀 ， 以 加 強 法 令 了 解 。  

( 二 ) 這 次 總 統 大 選 競 爭 相 當 激 烈 ， 尤 以 政 治 議 題 若 稍 不 注 意 極 易 產 生 事 端 ， 所 以 希 望 各 委 員 在 執 法 時

應 中 立 裁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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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在 會 議 資 料 第 六 十 頁 後 面 ， 有 各 委 員 轄 區 、 住 址 、 電 話 等 資 料 ， 請 撥 空 參 閱 ， 若 有 錯 誤 請 即 向 第

四 組 楊 淑 玲 小 姐 反 應 訂 正 。  

( 四 ) 介 紹 委 員 及 頒 發 聘 書 。  

八 、 上 級 重 要 來 文 及 工 作 報 告  

（ 一 ） 上 級 重 要 來 文 ： 略  

（ 二 ） 工 作 報 告 ： 略  

九 、 提 案 討 論 ：  

（ 一 ） 提 案 一 ：           

案 由 ： 擬 訂 本 會 辦 理 「 第 十 一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選 舉 政 黨 、 候 選 人 推 薦 投 開 票 所 監 察 員 注 意 事 項 」

一 種 ， 敬 請 審 查 。  

議 決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（ 二 ） 提 案 二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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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： 擬 訂 本 會 辦 理 第 十 一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選 舉 監 察 小 組 委 員 責 任 區 分 配 表 暨 聯 繫 電 話 表 ， 敬

請 審 查 。  

  議 決 ： 照 案 通 過 ， 如 有 錯 誤 部 分 請 各 委 員 逕 向 楊 淑 玲 小 姐 更 正 。  

十 、 臨 時 動 議 與 交 換 意 見 ：  

        委 員 ： 競 選 旗 幟 若 遭 有 心 人 士 拔 除 插 在 違 法 地 點 栽 贓 時 ， 應 如 何 處 理 ？  

   何 召 集 人 答 ： 為 防 止 產 生 不 必 要 困 擾 ， 請 各 委 員 遇 有 前 述 情 事 ， 先 聯 絡 該 候 選 人 、 政 黨 求 證 ， 並 要

求 立 刻 清 除 ， 若 未 清 除 再 逕 予 開 單 處 分 。  

十 一 、 法 令 講 解 ： 略 。  

十 二 、 陳 副 總 幹 事 明 合 致 詞 ：  

（ 一 ） 何 召 集 人 、 各 位 委 員 以 及 本 會 各 位 同 仁 大 家 好 ， 因 為 蔡 總 幹 事 另 有 要 公 無 法 參 加 這 次 會 議 ， 小

弟 代 表 蔡 總 幹 事 ， 向 各 位 委 員 對 這 次 第 十 一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選 舉 監 察 工 作 的 支 持 ， 表 示 感 謝 與 敬

意 。  

（ 二 ） 選 舉 法 令 ， 第 四 組 蔡 組 長 已 做 了 簡 單 說 明 ， 選 票 印 製 的 過 程 仍 請 各 位 委 員 繼 續 給 我 們 支 持 與 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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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。  

（ 三 ） 本 次 選 舉 ， 請 各 委 員 在 各 責 任 區 發 揮 監 察 功 能 ， 對 於 有 違 規 、 違 法 者 ， 先 以 勸 導 為 主 ， 共 同 努

力 圓 滿 來 完 成 這 次 選 舉 任 務 。  

十 三 、 主 席 結 論 ：  

（ 一 ） 請 業 務 單 位 將 今 天 開 會 資 料 ， 寄 送 未 出 席 之 委 員 參 考 。  

（ 二 ） 劍 湖 山 選 務 講 習 會 ， 各 委 員 如 果 時 間 許 可 ， 請 儘 量 撥 冗 參 加 。  

（ 三 ） 感 謝 各 位 監 察 小 組 委 員 ， 參 加 今 天 的 會 議 ， 大 家 辛 苦 了 。  

十 四 、 散 會 ： 中 午 十 二 時 。  


